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互联网公示审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送时间：   年    月   日
	事业单位名称
	

	公示名称
	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（2025年度）

	公示平台
	包头市机构编制网

	事业单位法人自审意见
	经自审，我单位年度报告书内容准确、真实、完整，不涉及政治敏感内容、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，请举办单位审查。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事业单位公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举办单位

信息公开审查部门意见
	经审查，该年度报告书内容情况属实，无涉密内容及政治敏感内容，可以在包头市机构编制网公示。

审核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举办单位

审批意见
	情况属实，同意在互联网公示。

主管领导：            举办单位公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说明：市委、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，“举办单位信息公开审查部门意见”一栏可由本单位信息宣传部门负责人审签，“举办单位审批意见”一栏可不填写。


